
最近有人向我咨询一个较

为特殊的涉及劳动法的问题

公司将员工长期派驻外地工

作 是属于出差还是工作调

动

员工出差期间遭受意外伤

害 能否认定工伤

劳动合同法 规定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应

当如实告知劳动者 工作内

容 工 作 条 件 工 作 地

点

该法还规定 劳动合同中

的必备条款包括工作内容 工

作地点 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等

根据上述规定可以看出

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签订劳动

合同时应确定工作地点

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 有

些工作的地点变换比较频繁

比如经常要短期出差 或者需

要长期派驻外地工作 这都应

当在招聘和签约环节如实告知

劳动者

同时 用人单位应当在劳

动合同中明确约定 劳动者因

业务需要被派往其它地区是工

作内容的一部分 不属于工作

地点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 长期派驻

外地的行为就不应构成工作调

动

由于劳动法及配套法规中对

出差并没有具体的规定 因此双

方应在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做出约

定 也可以合法有效的规章制度

为准

双方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

的 只能在发生争议后重新协

商 协商不成可通过劳动仲裁和

诉讼解决 最终的判定需要具体

情况具体分析

工伤保险条例 对应当认

定为工伤和视同工伤的情况做了

具体规定 其中包括

因工外出期间 由于工作原

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

明的

在上下班途中 受到非本人

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

道交通 客运轮渡 火车事故伤

害的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

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不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出差

工作的特点决定了出差者工作场

所的流动性 不确定性

因此我认为 因公出差期间

应概括地视为在工作时间内 如

果遭受意外伤害一般应认定为工

伤

不论是长期还

是短期出差 工作

的特点决定了出差
者工作场所的流动

性 不确定性
因此我认为

因公出差期间应概

括地视为在工作时
间内 如果遭受意

外伤害一般应认定
为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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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房价猛涨的时期 卖房

人反悔要求涨价甚至就此违约

拒绝履行合同的情况屡有发生

这是一种严重的失信行为 而

卖方之所以有恃无恐 往往是

评估后认为可获得的利益大大

高于违约责任 且买方维权也

费时费力

为了维护守约一方的合法

权益 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

法院应当在法律框架内 加大

对守约一方的保护力度

近日收到我代理买方的一

宗二手房买卖合同纠纷案的判

决书 我方作为守约方除要求

违约方支付合同约定的房价

的违约金外 还要求额外

的赔偿 即按照评估机构对违

约时房屋市场价与约定买卖价

之间的差价确定损失 增加违

约金为实际损失额

法院判决顶格支持了合同

约定房价 的违约金 遗憾

的是未支持我方要求增加违约

金的请求 理由是当事人一方

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

义务不符合约定 给对方造成

损失的 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

于违约所造成的损失 包括合

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但

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

同时预见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

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

对此笔者认为 法院的判

决理由并不能完全说服我

首先 当合同约定的违约

金数额低于损失数额 守约方

是否有权要求增加违约金 依

照 合同法 约定的违约金

低于造成的损失的 当事人可

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

予以增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 合同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规定 当事人依照合

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

规定 请求人民法院增加违约

金的 增加后的违约金数额以

不超过实际损失额为限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关

于审理二手房买卖合同纠纷案

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初稿

及说明 明确 因一方违约

导致另一方订立房屋买卖合同

的目的不能实现 另一方主张

差价损失的 予以支持 双方

对房屋差价有约定的 从约定

没有约定的 以法院委托的评

估机构对起诉之日的房屋市场

价与双方约定的房屋买卖价款

之间的差价确定损失

守约方请求按评估机构对

违约方违约时房屋市场价与双

方约定的房屋买卖价款之间的

差价确定损失 增加违约金为

实际损失额 应当得到支持

其次 房屋价格上涨差价是

否为买方损失

守约方遭受的损失主要为守

约方基于信赖涉案合同的实际履

行而原本可以获得的履行利益的

损失 在房屋买卖合同中 交易

标的物为房产 买受人订立合同

的最基本期待为取得房产 出卖

人拒绝履行合同致使买受人无法

取得合同约定的房产 买受人另

行购买该同类房产而须额外支付

的费用即为买受人所遭受的损失

因此 守约方因违约方违约而遭

受的涉案房屋差价损失属于守约

方损失

最后 关于差价损失和增加

的违约金数额如何确定 根据相

关法律规定 违约后损失赔偿受

减损规则和可预见性标准的调整

关于减损规则 根据 合同

法 关于减损规则的规定 当事

人一方违约后 对方应当采取适

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 没有采

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 不

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

购买房产有别于购买其他价

值较小的商品 正常情形下 购

房者其所支付的首期款系其全部

或绝大部分可支配现金

本案中 原告购买涉案房产

的首期款已经被监管 且原告系

申请银行贷款支付购房款 被告

亦拒绝配合原告解除资金监管

原告已经丧失另行购买房产以减

少损失的能力 此种情况下仍要

原告承担减损义务 有悖公平

且不得毁约及违约方不得因违约

而获得利益系合同制度的基石

司法判决更应当严惩故意毁约行

为 禁止违约方因自己的违约行

为而获取利益 否则是变相鼓励

违约 有损市场交易便捷 安全

及诚信

而可预见性标准调整的是守

约方的可得得益 而房屋买卖合

同中的差价损失系守约方的履行

得益 可预见性标准只需要违约

方预见到或应当预见到损害的类

型即可 不需要预见或应当预见

到损害的具体数额

卖方在签订合同时应当预见

到其不履行合同会导致买方不能

取得房产 因而必须另行购买同

类型房产 从而可能产生差价损

失 因此 房产差价损失并未超

过卖方订立合同时能预见的范围

评估机构对卖方违约时的评估市

场价与涉案合同价的差额即为买

方另行购买房产须额外支付的损

失

因此 当合同约定的违约金

数额明显低于买方所遭受的实际

损失时 买方关于增加违约金数

额的诉请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随着技术手段的发展 如

今监控探头在社会安全保障方

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但是 对探头的使用始终

有着一定争议 比如在学校教

室里 出租车内究竟是否应该

安装探头 就曾一度引发热

议

现在 单位工作场所内安

装探头的情况也越来越多 我

也常常接到员工的此类咨询

那么单位是否有权这样做 这

样会不会侵犯员工的隐私呢

原则上 我认为单位在工

作场所安装摄像头本身 并不

必然侵犯员工隐私权

首先需要明确一点 单位

内的工作场所不属于个人的隐

私空间 我想这一点是不难理

解的

其次 员工在工作场所从

事工作的行为 属于单位日常

管理的范围

我们可以作个假设 单位

领导亲自在工作场所盯着员

工 监督管理工作状况 这属

于正常行使管理权吧 总不能

说员工在工作场所工作 单位

领导在一旁监督就构成侵权

吧

领导不亲自监督 由单位

指派或者指定专门的管理人员

从事生产监督和管理 也不会

侵犯员工的隐私权吧

其实 很多现代化设备就

是人类固有功能的一种延伸和

拓展 所谓的监视器 摄像头

也可以理解为管理者眼睛的一

种延伸方式

当然 领导如果一直在工

作场所盯着大家 这会让人感

到别扭 突然装个摄像头在那

儿 员工也同样可能会感到别

扭 是否需要装是管理技术的

问题

但从法律层面来看 很难

说单位有什么违法或者侵权之

处

当然 单位在工作场所安装

摄像头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要

点

首先 安装摄像头的情况应

当告知员工 不要偷偷摸摸 遮

遮掩掩

其次 安装的地点必须限于

不侵犯隐私的范围 比如单位生

产 办公区域 不能安装在换衣

间 卫生间等地方

即使在确保不涉嫌侵权的情

况下安装了摄像头 单位也应制

定相应的规章制度 确保摄录内

容不能随意获取 公开

当然 靠监控 盯 着员工

显然并非最好的管理方式 身为

管理者还是要从管理艺术 激励

机制等角度来管理员工

毕竟员工是人不是机器 能

否发挥工作人员的主观能动性才

是单位能否从员工身上获得最大

效益的根本

最后 对于类似行为员工除

了从权利是否受侵犯角度去审视

外 还应从这些措施是否可以保

障员工权利的角度去思考

在工作场所 有时会发生大

家出去活动或吃饭时丢失物品而

无法破案的情况 甚至可能发生

其他刑事案件 此时监控摄像头

就能发挥其监控 取证的作用

了

通过监控这一技术手段 有

利于犯罪行为的及时发现 对还

原发生在办公场所的民事纠纷

劳动争议等 也能起到提供一定

证据的作用

随着科技的发展 相信未来

会有更多新生事物出现 也会有

更多类似争议发生 其实许多科

技和设备本身都是既可以发挥好

的作用 又可能发挥不好的作

用 就看人如何去运用和把握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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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宇丹

当合同约定的

违约金数额明显低

于买方所遭受的实
际损失时 买方关

于增加违约金数额
的诉请是有事实和

法律依据的

许多科技和设

备本身都是既可以

发挥好的作用 又
可能发挥不好的作

用 就看人如何去

运用和把握了


